






















臺南市學甲國民小學 

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小陽光青少年活動-親職教育活動 

實施計畫 
 

 

一、實施依據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3 年 11 月 26 日南檢玲文字第 

10310505940 號函。 
二、實施目標： 

  (一)加強親職教育，有效提升父母親職效能，建立和諧家庭。 

  (二)溝通概念，培養家長正確管教子女的方法和態度。 

  (三)促進家庭教育與學校密切配合，以培養健全國民。 

三、實施對象及人數： 

  (一)中輟復學需要特別教育之學生、時輟時學及中輟邊緣學生。 

  (二)嚴重適應困難、學習意願低落有中輟之虞之學生。 

  (三)弱勢家庭之學生。 

四、實施時間：104 年 4 月 28 日(二)晚間 1830 時~2030 時。 

五、活動地點：本校視聽教室。 

六、活動內容及實施方式：辦理親職教育講座，實施主題如下： 

活動時間 講座主題 講師 

104 年 4 月 28 日(二)晚

間 1830 時~2030 時 

如何與孩子進行有效而

有趣的溝通 
外聘 

 

七、親職教育講座實施內容程序表： 

時    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/主講人 地點 

1800-1820 參與人員報到 學務處 

視聽教室 

1820-1830 致詞 林炳宏校長 

1830-1920 講座活動 講師 

1920-1930 休息時間 學務處 

1930-2020 講座活動 講師 

2020-2030 交流時間 校長、學務處、講師 

2030- 快樂賦歸 

 

八、活動經費：經費概算表如下表，由教育部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專款支應。 

項目 金額明細 金額合計(元) 備註 

講師鐘點費 1,600(元)*2(時) 3,200 每場 2(時)*1(場) 

合計  3,200  

 

九、預期成效： 

  (一)建立家長正確的教養觀念，增進家長管教子女之正確方法，發揮家庭教育 

      功能。 

  (二)強化家長對兒童問題行為之認知，促進親師合作關係。 

  (三)有效提升父母親職效能，增進親子關係，建立和諧幸福家庭。 



十、成效評估： 

  (一)加強親職教育功能，促進兒童身心之正常發展。 

  (二)增長家長教育子女知能，增進家庭教育功能，建立和諧幸福家庭。 

  (三)提升家長對學校的認同及共識，增進家庭與學校之和諧。 

十一、本實施計畫奉  鈞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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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04 年度深耕學校家庭教育學生主題創作徵選活動送件清單 

校名：學甲區學甲國小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06-7833220#152 

參加類別 參加組別 作  品   名   稱 
學生 

姓名 

指導 

老師 

繪畫類 國小1-2年級組 快樂的領獎 陳玟妤 林美惠 

繪畫類 國小1-2年級組 全家一起餵狗狗 陳亮宇 莊惠津 

繪畫類 國小1-2年級組 和樂一家做玩偶 高鈺家 莊惠津 

繪畫類 國小3-4年級組 祖孫情濃 許舒涵 李雯娣 

繪畫類 國小3-4年級組 親子彩繪 林靖茹 李青芳 

平面設計類 國小3-4年級組 溫馨三代情 蘇筠荏 施嘉雯 

平面設計類 國小5-6年級組 教育從「家」開始 蘇泳綸 施嘉雯 

平面設計類 國小5-6年級組 回收日 謝家翔 呂莉君 

小書繪本類 國小5-6年級組 阿咪姑姑 林婉立 袁佳禾 

小書繪本類 國小5-6年級組 我和我的外婆 邱筠緹 袁佳禾 

小書繪本類 國小5-6年級組 我愛我的家人-三代同堂的幸福 邱芷亭 陳嘉琪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



 

主題：表揚參賽得獎師生 

日 

期 
104 學年度 

說 

明 

校長於兒童朝會頒獎予深耕學校家庭
教育主題創作徵選得獎學生 

 

日 

期 
104 學年度 

說 

明 

校長於教師晨會頒獎予深耕學校家庭
教育主題創作徵選指導老師 

 

 



 

 


